
石城县财政局对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关于石城中学新校区设备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JDGR2020-SC
-G006）监督检查
处理决定书
石财处字〔2021〕1号

一、项目编号：JDGR2020-SC-G006

二、项目名称：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石城中学新校区设备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以下简称：采购人）：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地址：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西华北路152号

联系人：吕先生     联系方式：159****2971

当事人2（以下简称：代理机构）：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卿艳花     联系方式：181****8267

地址：石城县清华大道景福小区临街二楼

四、基本情况

据反映，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石城中学新校区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DGR2020-SC-G006；以下简称：该项目）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本机关依法启动监督检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举报事项1：石城中学新校区设备采购项目，中标公司：江西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无《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超经营范围参与政府采购项目，违反国务院令第666号《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应认定该中标供应商投标无效。

经查，根据《出版管理条例》（2016修正版）第三十五条“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规定，该项目采购需求中涉及到的图书作为出版物，其从事出版物批发（零售）业务的需依条例持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投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中无《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证明材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出版管理条例》（2016修正版）的规定。

举报事项2：招标文件第1-10页招标内容：采购人的招标内容及采购清单（采购项目编号：石财购2020B000394778)把不同采购项目属性、不同分类品目的设备产品按一个总包采购明显违反了《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的通知》（财库（2013)189号）及财政部87号令第七条规定。

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三）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五）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的规定，该项目包含如此众多采购需求的采购项目，很难由一个供应商具备资格条件。即便有少数供应商全部具备资格条件，也对其他专门从事某个市场（行业）的供应商构成不公平，不公正，限制了其他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供应商参加该项目竞争。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条“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规定。

举报事项3：招标文件第37/38页中“评分标准商务分“一、企业实力”评分部分”对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限定执业资格和职称原件及缴纳社保费的社保证明原件作为评审依据，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同时把投标人资格要求变成商务评分标准及评审依据属于违规行为。

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二）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的规定，社会保障资金缴纳的证明材料属于资格条件证明材料，在资格审查时使用。

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的规定。

举报事项4：招标文件第1-10页招标内容：计算机网络交换设备、计算机无线网络设备、计算机网络安全设备、数据中心超融合系统、计算机教室（8间）、语音教室（4间）、电子阅览室（1间）、户外P4全彩LED大屏系统（正大门信息发布）、P4.75双色LED条屏（10间会议室及控制中心）、户外P10单红LED宽屏（三栋教学楼三楼走廊，共3套）、室内P2全彩LED屏（6间合班教室）、信息发布终端（壁挂式及立式）、打印机、办公室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控制中心、机房及综合布线、UPS电源设备、智慧校园应用管理系统及应用（国产产品）等设备采购是江西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采购人明显违法把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委托社会代理机构采购。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应责令采购人立即停止采购，并委托集中采购代理机构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六条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级政府采购项目组织集中采购的需要设立集中采购机构”和《关于贯彻落实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5〕163号）规定“未依法独立设置集中采购机构的地区，可以将集中采购项目委托给上级或其他地区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也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集中采购项目择优委托给集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根据政策规定和通行做法，集中采购项目无法委托给上级或其他地区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的，可以由采购人择优委托给集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因此，采购人将本项目交由社会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是可以的。

举报事项5：招标文件第38页中“评分标准商务分商务分中整体建设方案与售后服务方案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不对应，评审因素使用了相当于“优”、“良”、“一般”的判断标准、不能量化的指标不能作为评审因素。

经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款“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的规定。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在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第七十三条“有前两条违法行为之一影响中标、成交结果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一）未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终止采购活动；（二）中标、成交供应商已经确定但采购合同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从合格的中标、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三）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的，给采购人、供应商造成损失的，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七）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第七十一条“有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之一，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依照下列规定处理：……（二）已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没有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的，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政府采购当事人有其他违反政府采购法或者本条例规定的行为，经改正后仍然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或者依法被认定为中标、成交无效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七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采购代理机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3倍、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二）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第七十九条“有本办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之一，经改正后仍然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处理”等规定，责令采购人（代理机构）限期改正，并依法对该项目作出处理。

请采购人（代理机构）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0天内，将改正和处理结果书面报告本机关。
石城县财政局
2021年1月13日
抄送：赣州市财政局、石城县纪委监委、石城县审计局、石城县司法局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1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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